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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农业农村厅
关于征集“十四五”果业项目建设意向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苹果

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精神，强化项目牵引作用，精准高效推

进苹果和猕猴桃全产业链建设，决定征集“十四五”期间果业项

目建设意向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征集对象

以苹果和猕猴桃主产市（区）、县（区）及科研院所、果树

试验站为重点，突出全产业链建设重点县和“链主企业”。

二、征集方式及内容

项目征集按照县级编报、市级审核汇总、省级备案入库的步

骤进行。各市（区）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细化规范报送程序和

质量标准，组织专题评审，加强审核把关，择优进行报送。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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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按照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

发展的意见》和《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陕西特色现代农业

全产业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当地产业布局、规模和发

展目标，聚焦苗木繁育、标准园建设、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、

采后处理、贮藏保鲜、市场营销等关键环节，编制建设意向书，

重点说明建设背景（当前规模、树龄结构、发展潜力、更新换代

趋势）、发展目标、建设区域、建设内容、投资概算和绩效分析

等方面内容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一是提高思想认识。征集项目建设意向是推动果业高质量发

展的重要举措，是推动苹果、猕猴桃全产业链建设的重要抓手，

是做好专项安排的重要依据，各地务必高度重视，认真谋划，精

心组织，及时申报，抓紧抓实各项工作。

二是紧贴发展实际。各地在编制项目建设意向时，要立足现

有规模和发展水平，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短板和弱项。要加强调

研论证，充分征询果业专家、基层干部和广大经营主体意见建议，

提高项目针对性、实效性和可操作性。

三是逐级分工负责。项目建设意向征集报送工作，由市县农

业农村局指导、果业中心具体负责。县（区）果业中心组织编报

建设意向，经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审核后报市级果业中心；市级

果业中心负责汇总初审并形成项目清单，经市农业农村局审核同

意报省果业中心汇总入库；省农业农村厅将组织相关单位评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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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纳入年度项目计划。

四是提升报送质量。各市要加强建设意向质量管理，科学组

织，合理申报。项目建设意向纸质版一式 3份连同电子版，报送

时间截止 2022 年 11 月 30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陕西省农业农村厅

2022 年 11 月 18 日

（联系人：李贯召 电话：029-86194909、1550297707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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